
“第四届上海市大学生力学竞赛”通知（第二轮）

经第四届上海市大学生力学竞赛领导小组商议，现将第四届上海

市大学生力学竞赛的考场、监考、阅卷等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1、第四届上海市大学生力学竞赛将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（星期

日）上午 8：30～11：30 在各自参赛学校的校区举行，请各参赛学校

根据各自的竞赛报名人数提前一周（即 2020 年 11 月 8日之前）安排

好竞赛考场（教室），并将安排好的考场信息于 11月 9日之前告知

上海市力学学会黄小双老师处。

2、各考场的监考教师由各自学校自行安排，50人以下（包括 50

人）的考场应安排两名监考教师，50人以上的考场应安排三名监考

老师，请各学校将安排好的监考教师的信息（学校、姓名、手机号码、

银行卡号）于 11月 9日之前告知上海市力学学会黄小双老师处。

3、密封好的竞赛试题（包括答题纸）由第四届上海市大学生力

学竞赛领导小组派专人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4点～

17 点之间送达到各学校校门口（因疫情防控原因），请各学校的监

考教师到校门口进行承接，并保存到监考教师办公室的专用柜子中。

4、各参赛学校的竞赛联络员通知参加竞赛的学生和监考教师提

前 30分钟进入考场，监考教师在开考前 10分钟将密封好的竞赛试题

（包括答题纸）进行拆封，在拆封时请监考教师用手机录制一个小视

频（时间少于 2 分钟），具体要求是：先绕考场一圈，再转到试卷，

随后拆封，拆封完毕视频即可停止。请监考教师在考试结束后将小视

频发送到上海市力学学会黄小双老师处。



5、考生答题所用的草稿纸请各学校自行准备。在监考过程中，

监考教师务必对考生的准考证及身份证件进行查验。考试结束后，请

监考教师将考生的试卷和答题纸收好，按准考证号码整理和密封好，

交给各学校所安排的阅卷教师，并保存到阅卷教师办公室的专用柜子

中。

6、阅卷工作由各参赛学校自行负责和执行，请各学校提前组织

好阅卷工作组，安排好阅卷教师，并将阅卷教师的信息（学校、姓名、

手机号码、电子邮件地址、银行卡号）于 11月 9日之前告知上海市

力学学会黄小双老师处。竞赛当天中午由上海市力学学会黄小双老师

将试题答案和评分细则通过电子邮件传送给阅卷教师，请各学校根据

试题答案和评分细则认真做好阅卷工作。

7、阅卷工作要求在 11月 21 日前完成，请各学校于 11月 22 日

之前，将本校的考试成绩表以及考试成绩总分在 60分以上的试卷和

考试成绩在本校考试人数中占前 30%的试卷整理并密封好，送达到上

海市力学学会黄小双老师处，由第四届上海市大学生力学竞赛领导小

组指派专人对试卷进行复核，为竞赛的评奖做好准备。

8、若对本通知存有疑问，由本竞赛领导小组进行解释。

上海市力学学会

2020 年 10 月 19 日


